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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/ 172. 任意或即刻处决

大会，

考虑到 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»＠中有关

死刑的各项规定，特别是其中第 6、 14 和 15 条，

回顾其1968年 11 月 26 日第2393(XXIII) 号决议，

其中除了别的以外， 请会员困政府确保在施行死刑的

国家使死刑案件的被告获有最审慎的法律程序和最大

可能的保障，

对于世界不同地区发生即刻处决以及任意处决的

事件， 裹示震惊，

对于出现普遍认为基千政治动机而将人处决的事

件，裹示关切，

]. 敦促有关的会员因：

(a) 尊重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6、

14 和 15 条规定的内容的最低标准，关于必要时审查

法律规则和做法，以期确保死刑案件的被告获有最审

慎的法律程序和最大可能的保障；

(b) 审查是否有可能在死刑案件备打上诉程序

的情况下自动进行上诉，井自动考虑特赦、 赦免或减

刑，

(C) 规定死刑于上诉和赦免程序尚未结束前不

得执行，并且无论如何应于初审法院的判决经过一段

合理时间后才予以执行；

2. 请秘书长对上面第 1 段所指的最低法律保停

标准看来未受尊重的案件， 作出最大的努力；

3. 井请秘书长促诮会员困、专门机构、区坡政

府间组织和取得经济及社会理巾会咨商地位的 ·11天非

政府组织就任总和即刻处决问题捉出意见和石法，并

向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提交报告。

1980 年 1 2 月 15 日

第 96 次全体会议

＠第 2200 A(XXI)号决议， 附件。

35/173. 就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 1I.！．和罪

大会，

犯待遇大会的召开向委内瑞拉

政府和人民表示感咐

考虑到 1980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11 在加拉加斯

举行的第六屈联合国预防犯叩和罪犯彷遇人会的巫要

性和结果 ，

深为感谢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担任第六屈联合国

预防犯罪和叩犯待遇大会的东道主。

1980 年 12 月 15 日

笫 .96 次全休会议

35/ 17;1. 为陪进人权和店木自山 1，向切实

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 采取

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

大会，

深信所有国家都有义务遵守«联合国宪序》的宗旨

和原则，这对增进和桴亟人权和基本自由 ， Ji·对允分

实现人的打严和价值，至关重要，

念及«宪章“第十豆条第一款01.) 项规定大会应推

动研究并作成建议以促进经济｀社会、文化、 教育及

卫生各部门之国际合作， 且不分种族、性别、 ，讲，丫或

宗教， 助成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实现，

回顾 «肚界人权宜自谗和有关人权的各项囚阮公

约面 （1．进步促进，:y. _if,.和维护人权和基个 I,I 山）i 1l1i 的

囚伈合作的币．史性，

又回顾它在 ]977 年 12 月 16 !] 第 32/130 •.;决议

中决足联合L~系统内今后处理人权问题的1．什办认阰

考虑到该决议所载的概念，

认识到各 1心及联合（因在促进政治、公民 、 纾济、杜

会和文化权利的努力中必须建立新的国杯经济札 I{ ,

以确保这些权利得到充分亨．受，

＠弟 217 A(lll )\｝决议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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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认识到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继续致力于增进和

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以及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

利，

重申它深信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并

且是互相依存的，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、以及经

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执行、增进和保护，应当给予

同等的注意和迫切的考虑，

强惆为了充分保障人权和完全的个人尊严，必须

通过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采取种种措施，包括建立

新的国际经济秩序，以保证工作权利 和工人参 与 管

理的权利，保证接受教育、享受保健和适当营养的权

利，

喔调发展权利是一项人权，而且平等的发展机会

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， 也是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，

回顾其 1979 年 11 月 23 日第 34/46 号决议，

认识到人权委员会必须继续进行其当前的全面分

析工作，以期进一步提倡并增进人权和基本自 由 ， 包

括继续研究人权委员会的方案和工仆为法问题，并按

照人会第32/130号决议的规定和概念对各种增进人权

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途径、方式和方法进行全面

分析，

满意地注意到 ］ 980 年 6 月 30 日到 7 月 11 日由

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关于 H前个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

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及其对人权和基本自由

的实现所造成的障碍的专题讨论会的报告，＠

考虑到第 34/46 号决议第 12 段中对秘书长提出

的请求，

1. 再度请求人权委员会继续进行当前的全面分
析工作， 以期进一步提倡并增进人权和基本 自由，包

括继续研究人权委员会的力案和工作方法问题，并按

照大会第 32/ 130 号决议的规定和概念对各种增进人

权和祜本自由 的切实享受的途径、方式和方法进行全

面分析；

2. 再次申明为了啪进人权和基本自由，各会员

国加入或批准这方面的：i~ 际文书从而承担具体的义

@ST /IIR/SER,1勺 8。

务，至为重要因此，应当鼓励联合国系统在人权领

域制订标准的工作，并且鼓励有关国际文书获得普遍

接受和执行；

3. 强调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，以保证所

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都得到增进和充分享受I

4. 礁认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继续致力于增进和

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，以及经济、社会和文化

权利；

5. 请人权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，以推动将发

展的权利作为一项人权，既是各个国家的特权，也是

各国国内个人的特权， 并采取行动促其实现；

6. 请秘书长通过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方案，在

198 1年优先举办一个讨论会，讨论人权、 和平与发展

的关系，并为此日的， 根据关于 11 前不公平的因际经

济秩序对千发展中囚家的经济的影响及儿对人权和J店

本自由的实现所心成的樟碍的专题讨论会所提的建

议，向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；

7. 请秘书长在编制第 34/ 46 号决议第 12 段要

求的研究报1片时，载入h助千消除大规桢公然侵犯人

权和侵犯诸如受第32/1 30号决议第 1 段 (e) 分 段中提

到的各种恶行所选成的状况的影响的各民族和个人权

利的可能办法，井且指出建立对于有效增进人权和基

本自由是一项非常前要的因素的新的困际经济秩序所

遭遇到的种种陷碍；

8. 决定将题为“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

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、 方式和方

法”的项目列入其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1980 年 12 月 15 日

第 96 次全体会议

35/175. 为呏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

大会，

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

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

回顾其 1979 年 11 月 23 日第 34/48 号决议， 其




